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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九日】（明慧记者何平斯德歌尔摩报

道）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七日上午十一点半，在瑞典王宫皇家书房内，

举行了二零一一年“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颁奖仪式。今年“国

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奖”分为“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和“新创业

者奖”两个奖项。“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是表彰在瑞典已创立公

司一段时间、有移民背景的瑞典人，通过辛勤工作进而使公司收益不

断增长的创业佼佼者。 

    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亲自到场，分别向来自希腊的瓦西

柳斯和来自前苏联的维克多利亚两位获奖者颁奖。 
    今年获此特殊荣誉的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他创立的公司通

过销售电信公司的各式电话，和瑞典众多中、小型公司建立了电信伙

伴关系，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瓦西柳斯从一九九八年起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一直按照法轮功

“真、善、忍”的标准做事，他认为他事业的成功源于他修炼法轮功，

是“做好事，得好报。”希腊出生的瑞典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在获奖

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和我的团队非常高兴接受国王授予的

 
荣获国王“新创业者先锋荣誉奖”的 
法轮功学员瓦西柳斯在颁奖仪式上 

 
 
这个奖项。我修炼法轮功，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受到中共政权的迫害。中共把法轮功学员关进监狱、残酷折磨，

甚至被迫害致死。中共政权还把炼法轮功的人污蔑为愚昧无知。但是在瑞典，今天国王亲手发给了我这项作为勤

奋与智慧企业家榜样的奖项，而我作为一名法轮功学员接受了这项荣誉，这足以戳穿中共的谎言宣传。” 

 
 
 

    瑞典其他报纸与网络媒体也对获奖者瓦西柳斯进行了多方面的采访及专题报道。  
 
 
 
 
 
 
 
 
 
 
 
 
 
 
 
 
 
 
 
 
 
 

目前中共控制的公检法系统野

蛮地把《刑法》第三百条生硬地套在

法轮功学员身上，其实是完全错误

的，律师界对此已做出了清晰的辩护

说明。 

1、法轮功不是“邪教” 

至今中国没有任何一份法律文

件认定法轮功是“×教”，而且宗教

信仰本身的正与邪根本不应由国家

权力来认定。这已是全世界公认的法

律准则。 

2、法轮功没有组织 

说法轮功是个“群体”还可以，

但法轮功根本没有组织。 

法轮功学员都是个人自愿地修

炼行为，没有人下命令，也没有人愿

意接受其他人的命令，每个人都是根

据自己对“真善忍”的理解去修炼，

根本就没有什么组织管理。很多人都

是在家里读法轮功的书，自觉提高道

德水准，在社会中做好人，有些学员

早上到公园里与其他人一起炼功，也

没有人规定谁非去不可，也没有人规

定谁不能去，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组

织。 

3、构成犯罪的四要素缺乏 

中国《刑法》总则中，明确指出

构成犯罪要有四个要素，缺一不可：

A、犯罪主体（指犯罪者）；B、犯罪

客体（指被侵害的对象）；C、主观

方面（故意还是过失）；D、客观方

面（指犯罪的后果和程度）。其中，

犯罪客体对定罪十分重要。比如指控

一个人杀了人，那么必须存在一个被

杀者，否则罪名不能成立。既然中国

现行法律没有给法轮功定性，也就根

本不可能找到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

一个法律的实施，也就是说，不存在

犯罪客体。 

既然找不到法轮功学员破坏了

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扰乱了谁的

秩序，又怎么定的罪呢？法轮功学员

只是想做说真话的好人，从来没有伤

害其他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制造冤假

错案，这不是公然执法犯法、草菅人

命吗！ 

用《刑法》第三百条对法轮功学

员的所谓“判刑”根本就是在迫害正

常的信仰自由、打击善良、助长邪恶，

是真正的违法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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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

九日】黑龙江省鹤岗市洗脑班于二

零一一年初开始非法关押迫害法轮

功学员，先后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刘

春兰、马英泉、刘慧、周玉芹（又

名周慧 ）、墨建山（七台河人）等，

十月十八日又绑架鹤北林业局和佳

木斯法轮功学员各一人。  

中 共 专 门 迫 害 法 轮 功 的

“610”非法组织在各地办了很多

洗脑班，打着“法制教育学校”的

幌子，劫持迫害法轮功学员，所谓

的“法制教育学校”完全是非法私

设的黑监狱。 

鹤岗市洗脑班恶徒对被绑架的

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迫害，一天三

遍逼看谎言录像，逼写所谓“感

想”，写的不符合他们要求就打耳

光，电棍电，酷刑折磨。帮凶杜桂

杰、郑兴梅、朱丽娜等全天二十四

小时在洗脑班，监视、记录法轮功

学员一举一动。中共邪党人员还嚣

张地说“这里没有人权”。被所谓

“转化”的都被录像，然后给以后

被绑架进去的法轮功学员看。 

对刘慧的残忍迫害 

除恶警恶人迫害外，洗脑班还

指使两个所谓“帮教”人员（杜桂

杰、张桂芝，邪悟后为虎作伥）参

与迫害，见刘慧不放弃良知和信仰，

采取逼迫刘慧坐李老师的照片，刘

慧不肯，两个“帮教”强行把她按

在椅子上。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

残下被迫违心写下了污蔑法轮功的

所谓“三书”之后才让刘慧上床睡

觉。第三天，刘慧清醒后声明在被

逼迫下写的“三书”作废。顾松海

穷凶极恶，扇了刘慧不知多少耳光，

刘慧的左耳被打伤，耳鸣半个多月，

三个月后才恢复正常。 

顾松海在公开场合也许扮演一

个体面男人的角色，有谁知道他背

地里对善良的刘慧干下的恶行呢？

顾松海恶狠狠的扇刘慧的耳光，洗

脑班所谓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

人阻止这种不道德的行为。顾松海

又指使恶人张子龙用手铐把刘慧铐

上，左手搭到右肩上，右手扭到背

后，两手硬铐到一起，这种酷刑十

分惨烈，俗称“秦琼背剑”。在酷

刑折磨下，张子龙还用力掰刘慧的

胳膊，用脚踢她，逼刘慧撕毁她坚

持从新修炼法轮大法的“严正声

明”。 

 

 

 

 

 

 

 

 

 

 

 

 

 

肉体的摧残，精神的折磨，几

乎将刘慧逼疯了，无奈之下同意写

“三书”恶人这才停止迫害。刘慧

被迫写下“三书”后，恶人仍非法

囚禁她，不许她和母亲、女儿、丈

夫等亲人见面，还继续逼她写揭批

材料。 

恶徒张子龙对周玉芹的流氓迫害

到目前为止，鹤岗洗脑班非法

囚禁、迫害过多名法轮功学员。二

零一一年八月十五日鹤岗团结乡双

泉村法轮功学员周玉芹（又名周慧）

又在家被绑架到洗脑班，家人去要

人，而“610”不放。（周玉芹没炼

法轮功之前打骂丈夫是家常便饭，

修炼后这种事情没有了，孩子大人

都快乐了）。 

鹤岗市“610”操控下的洗脑

班对善良女性进行惨无人道的摧

残，恶徒张子龙用卑鄙下流手段残

害周玉芹，骑在她的身上，对她进

行毒打，还电击她眼睛、大腿里侧

和阴部。并且扬言不放弃信仰就找

两个男的进来扒光她衣服。 

希望张子龙亲朋好友能规劝他

停止作恶，他的这种流氓行为太可

耻，丢尽了亲友的脸。也希望鹤岗

乡亲们能制止他的下流恶丑，别再

丢鹤岗乡亲的脸。 

以下是鹤岗洗脑班参与迫害的

人员： 

张达力，男，常用名张大利，

在市委政法委工作，担任鹤岗市

“610”头目，家住向阳区六社区 16

委 3 组。张达力妻子：孙婧璇，在

鹤岗市医药监督局工作，干部。    

金琪清，女，一九六五年出生，

担任鹤岗市向阳“610”很多年了，

家住向阳区老地质队一号楼（鹤岗

集团总公司对过的小区内）。金琪

清丈夫曹培键，在鹤岗大地公司工

作，物探科科长，电话：

13846889208.金琪清弟弟金琪全在

鹤岗劳教所工作，电话：

13304681198。 

所谓的“校长”：艾洪武 

“副校长”：张子龙（主要用刑人）

“常务校长”：霍广民（主要用刑

人） 

赵佳宾：（负责开车接送三个校长）

黄宝晖：（主任、负责在鹤岗所辖

区、县搜集法轮功学员资料上报，

后抓人） 

方纯光：（临时雇用看管男法轮功

学员的） 

帮凶：杜桂杰（女），郑兴梅、朱

丽娜，二十四小时吃住不走，监视

法轮功学员一举一动，然后记录在

案） 

    截止 2011 年 10 月 27 日

大纪元网站退党团队人数超

过一亿零四百七十四万之多。

其中包括高层党政军人士。 

   “九评共产党”一书掀起

三退（退党团队）大潮。 

 

 酷刑演示：背铐（秦琼背剑）

新唐人亚太台信号来自中新二号卫星，经度 88。本振频率：05150，用 GCF—2900A 高频头：下行频率：3657 MHz；用 GCF—2007 

高频头：03689。符号率：03000。极化方式：垂直，零刻度指向 5.25 点钟位置。水平，零刻度指向 2 点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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